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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40 億美元。 

(四)節能方面：為進一步落實全民節能減碳工作，推動與民生及產業相關之「夏日節能衫推

動」、「產業節能輔導」等措施，截至 9 月底共促進節能 103 萬公秉油當量，帶動投資

達 250 億元。 

(五)法規鬆綁方面：為根本改善投資及產業經營環境，已成立工作小組並建置專案信箱廣納

建言，優先針對不涉修法之行政程序簡化檢討施行，並積極就企業投資經營、經濟自由

化等議題，加速檢討改革，截至 9 月已完成鬆綁計 4 案，未來將持續通盤檢討各項法規

及行政措施，提供企業更友善之發展空間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「研議訂定社會企業專法，明確社會企業

法律定位及建立交流平台等政策措施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3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0-404） 

江委員就「研議訂定社會企業專法，明確社會企業法律定位及建立交流平台等政策措施」問

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會為回應社會各界對社會企業議題之關注與討論，根據過往政策推動之脈絡，於本會職業訓

練局以「臨時任務編組」之方式設置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，作為政府與民間單位間溝通的平

台。考量社會企業目前尚在發展中，且社會企業的發展不僅止於就業促進的議題，爰現階段

仍先以跨部會平台方式來推動，並由本會扮演各界溝通平台的角色。 

二、有關訂定專法乙節，尚待凝聚各界共識，在國內目前尚未給予「社會企業」明確定義下，對照

國內的發展脈絡與形式而言，希望在容納各種社會企業形式發展的前提下，積極尋求各界意

見，審慎制定相關法規，適時研議推動，或於現有法令進行微改革，排除發展障礙，以避免

訂定法規影響或限制其發展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社會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0-419） 

葉委員就社會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刻正依據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之「101-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」及 101 年

12 月 30 日施行之住宅法推動住宅政策，對於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，原則上政府以提供

合宜住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來協助；對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，原則上政府以提供

租金補貼及社會住宅來協助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本案於辦理初期，因當地居民反對聲浪甚鉅，為化解居民反對意見，新北市政府多次召開地區


